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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校差勤規定

貳、勤休制度宣導



壹、本校差勤規定



重 申

本 校 同 仁
應確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教
師請假規則」及本校教職員差勤管理
要點等差勤相關規定，落實執行請假
程序，並遵守上下班時間規定，以維
學校良好辦公秩序及紀律。



上下班時間規定
(兼)行政人員彈性上班時間：早上7：50至8：20

導 師
上班時間：7:45-15:45無彈性

專任教師
上班時間：8:00-16:00無彈性

教師助理員
7:30-11:30,12:00-16:00無彈性

住宿生管理
晚班15:30-23:30(內含半小時休息)無彈性

夜班23:00-翌日8:00(內含1小時休息)無彈性

行政人員彈性下班時間：
下午16：50至17：20

每日需上滿8小時，簽
退時間務必配合簽到時
間(少1分須請假1小時)



彈性上下班時間：範例1 一天上下班只打2次卡,只有8:00上班這個時段,
才有前彈10分鐘(7:50)後彈20分鐘(8:20)

大華上午8：20上班，下午打算請休假，請問他應該何時打下班卡?

上午8：20(打卡上班)~12:20(上班時間)
12：20後即可打卡下班，下午請休假時間
13~17:00(從13:00開始,不是從12:00開始)

小花上午8：15上班，打算11:00公差，下午4:00回來，請問他應該何時打下班卡?

上午8：15(打卡上
班)~11：00

11:00公差不打卡，下午4:00回辦公室(上
下班之間的差假均不需簽到退,除非差假
時間至下班時間,不回學校,就要簽退

下午16：00~17：15(打卡下班)

美美上午請假，下午上班，請問她應如何請假及打卡上班?

早上請假
没有彈性

例如：請上午8:15-12:15,下午17:15簽退(錯誤)
8:00-12:00請假,13:00簽到,下午17:00簽退(正確
)

上午8:00-12:00請假,下午上班
一定是13:00(含)之前簽到
,17:00簽退,下午上班無彈性

註：請全天假時間設定以8點至17點



彈性上下班時間：範例2

大雄上午8：31上班，下午請1小時休假提早下班，請問他應該如何打卡?

大雄遲到，取消彈性上下班規定，惟可事先向主管
請假及使用系統補送假單(8：31打卡上班)

早上請假時間為8-9:00，上班時間為9-16(下午16：
00即可打卡下班。不是15：31打卡❌)

小夫上午8：11上班，下午因為公務繁忙需要加班到晚上19：00，請問他應該何時打下班卡?

上班時間8：11(打卡上班)~17：11(打卡下
班)

下午17:11~19：00(加班時間)(17:11加班簽到,19:00加
班簽退)(事先或三日內送出申請加班單)

小林上午7：45上班，請假2小時，下午出差2小時，晚上加班至19時，請問他應該怎麼打下班
卡?

小林早上7：45打卡上班，期間他請
假2小時(9:30-10:30無須打卡)

下午出差
(13:00-15:00無

須打卡)

小林的下班簽退時間為16:50(雖然7:45到校,但
彈性上班最早時間是7:50)，加班16:50-19:00，
請於16:50加班簽到，19:00加班簽退,事先或三

日內送出加班申請單。

一天上下班只打2次卡,只有8:00上班這個
時段,才有前彈10分鐘(7:50)後彈20分鐘

(8:20)



彈性上下班時間：範例3

小玲上午請假，下午13：20上班，16:00出差，18:00回辦公室請問他應該如何請
假打卡才符合差勤規定?

因下午上班時間超過13:00,13:20打卡
為遲到，惟可事先向主管請假及使用系

統補送假單(13:00-14:00請假)

16-18:00出差,不回辦公室(要打16:00下班卡，送出公差單,
請勾選含非上班時間可補休1小時『17-18:00』)

安安上午9：01上班，下午1點出差，請問他應該如何請假，何時打下班卡?

上午應請2小時假(8-10:00)，上班時間10-12:00 中午12:00後打下班卡即可出差

大吉早上因有緊急事故至11：15才打卡上班，下午13-17:00出差，晚上17:00加班至20:00，請
問他應該怎麼請假及打下班卡?

因上班時間超過11:00，故請假必須從8-12:00，
須使用系統補送假單

下午出差13-17:00(
不打卡)

17:00加班簽到,20:00加班
簽退

一天上下班只打2次卡,只有8點上班這個
時段,才有前彈10分鐘(7:50)後彈20分鐘

(8:20)



注意事項

最早上班時間

打卡時間為7:50

下午5時前請假提早離開辦
公場所,如果不再回學校,
請務必點選下班簽退

(一天上下班打2次卡)

忘 刷

1.忘刷卡次數每月3次,3次

用完又再忘刷,就要請自

己的假

2.忘刷申請單送出期限3日內



雲端差勤系統常見問題

異常

訊息

出國

申請

公假單

出差單



查詢簽到退異常訊息

差勤系統的左下方會顯示今天簽到退時間,

打卡後務必再檢視是否有打卡成功或異常訊息

打卡成功會顯示,會顯示刷卡時
間(如上),無異常則顯示無資料

1.左方顯示異常訊息,如果送審中未完
成簽核,待完成簽核後,異常會消失

2.注意是否有忘刷或疏漏未請假
3.非上述原因請洽詢人事室

正
常
情
形

異
常
情
形

⇨⇨ 👈

異常訊
息務必
儘速處
理,以
免影響
考核



出國申請單/寒暑假報備單

一、赴大陸港澳以外地區：
(一)兼行政教師及職員工

1、請一律填「出國申請單」，
出國申請單併假單功能，
填完本單即完成請假手續。

2、例假日或寒暑假出國仍需
填寫：預定出國期間請填
寫全部出國日期，含假日。

3、提供13種假別做選擇，
但不需要全部使用。

二、赴大陸港澳地區：

1、請填「赴大陸地區申
請表」+「出國申請單」(
或是「寒暑假出國報備單」
)，才算完成請假手續。
※不能只填大陸地區申請
表。
2、返台後請至差勤系統
點選「赴陸人員返臺通報
表」填寫。

一、赴大陸港澳以外地區：

(二)未兼行政教師(導師、專
任及代理教師)

1、學期中出國：請填「出國
申請單」，例假日出國仍
需填寫，預定出國期間請
填寫全部出國日期，含假
日。

2、寒暑假出國：請填「寒暑
假出國報備單」。
功能路徑【差勤系統 / 差
假申請單 / 寒暑假出國報
備單/按申請】

↓
↓

↓



出差單(有差旅費)/公假單(無差旅費)

需申請差旅費：
請點選差勤系統/出差單(有差旅費)：

(一)公差(含公假具公差性質)：
奉派執行任務(例如帶隊)及參加各項工作
會議(無研習時數)。

(二)公假(如奉派參加各項訓練、講習、研習會、
座談會、研討會、檢討會、觀摩會、說明
會、核有研習時數者)

不需申請差旅費：

請點選差勤系統的公假
單(無差旅費)：



差勤系統 加班申請單



加班要件：
經指派、法定辦公時數以外、執行職務。

加班指派考量急迫、必要及合理性，並應
併同檢視同仁當月加班情形。

加班務必覈實



加班規定：一律使用差勤系統申請加班

每日正常辦公時數，連同延長辦公時數不得超過12小時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二項)

一般加班時數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超過60小時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三項】

1.加班線上申請請於3日內完成，逾期(特殊事由)請以簽呈陳核後,
由人事室補登

2.加班一律線上簽到退,除非校外加班或系統、網路異常,用紙本簽到
👈 提醒 !



加班規定：專案加班

專案加班，連同正常辦公時數，每日不得超過14小時

每月延長加班時數不得超過80小時(含一般加班合計)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一項)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三項：
依第一項規定每日辦公時數超過十四小時，或每月延長辦公時數超過六十小時者，
除該項但書第二款規定外，應於事由發生之日起一個月內報主管機關備查；依前項
規定每月延長辦公時數超過六十小時者，應事前經主管機關同意，並以二個月為限，
必要時得再延長一個月。

非執行職務時間(用餐、住宿等)不得請領加班費及補休



延長加班時數相關規定

每日延長辦公時數，連同正常辦公時數超過14小時者或

每月延長辦公時數超過60小時者應於事由發生之日起1個

月內發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服勤辦法第4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4條第3項)
※教育部112年12月18日臺教人(三)字第1120121569號書函略以，同仁倘有每
日辦公時數超過14小時，或每月延長辦公時數超過60小時等情形，請確依服
勤辦法第4條規定報教育部同意或備查。教育部113年1月31日臺教人(三)字第
1134200348A號書函略以，各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倘有依服勤辦法需報教育
部同意或備查等案件，請該等學校報送本署(國教署)審核。

因辦理特殊重大專案業務確有需要，經主管機關同意，
延長辦公時數以每3個月不超過240小時控管之。
(服勤辦法第4條第1項但書第2款)



加班餘數說明

1. 公務人員、專任教師、代理教師、約聘僱人員：
(1)未滿1小時加班餘數，系統會自動合併相同性質加班時數，也就是一般加班

合併一般加班，專案加班合併專案加班，合併後僅能以小時申請加班補休。
(2)當月未滿1小時加班餘數，僅能當月併計，不同月份之加班未滿1小時之餘

數，不得合併計算，加班餘數的總和至當月底仍未滿60分鐘，視為無效。

例如：1月加班共二天，1/3加班1小時30分，1/4加班45分，1月共計加班2小時
又15分，餘數15分鐘不能保留至2月之加班餘數併計。

2.勞基法人員：
(1)未滿1小時加班餘數，系統不會自動合併加班時數。
(2)未限制僅能當月累計，加班餘數併計係以年度為單位併計。
(3)申請補休時可於當下手動勾選合併不滿1小時之時數，但必須按照加

班日期順序勾選。

例如：1月加班共二天，1/3加班30分，1/4加班45分，餘數 15分鐘保留
至下月之加班餘數併計。



差勤系統 加班預警屆期預警功能

一、個人部分：個人首頁上的【個人訊息】會顯示使用者
次月補休屆期資料。

二、通知單位主管的部分：由人事室設定後，才會在單位
主管的個人訊息呈現。

三、目前預警通知為每個月1日，顯示次月補休屆期明細。
舉例來說：7/1會在個人訊息通知下個月即將到期(也
就是8/1~8/31)的補休。

註：
1. 此訊息的通知，僅會在個人訊息呈現20天。
2. 若於屆期前已申請完補休，並不會異動更新訊息內容。



各種補休

2年內應休畢

休假

國民旅遊卡額度(1日
1600最高16000)、國
內休假補助(1日600)

休假權益說明

本校職員獎懲要點第三點規定「獎勵標

準：…9.經指派於法定辦公時數以外執

行職務之加班，因預算之限制或必要範

圍內之業務需要，致無法給予加班費、

補休假（須由公務人員舉證曾依限申請

補休，並留存機關否准事證），且已逾

補休期限之加班時數，應給予公務人員

考績法規所定平時考核之獎勵，未滿40

小時核給嘉獎1次，40小時以上核給嘉獎

2次，至多核給嘉獎2次；未補未休時數

至遲應於逾補休期限後2年以內核算獎勵

」。

應休假天數規定：
公務人員當年具有超過
10日之休假資格者，至
少應休假10日，未達10 
日休假資格者，應全部
休畢。



貳、勤休制度宣導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構)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

重點介紹

摘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13年
精進人事業務宣導說明會簡報



• 服勤時數合理上限

• 服勤與休假頻率

• 服勤日中最低連續

休息時數

• 超時服勤補償事
項

釋字785解釋意旨
3年內訂定框架性規範

一、訂定背景(1) 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

• 每日工時上限12小時
• 每月加班時數不得超
過60小時

• 輪班制人員更換班次
應有連續11小時休息

考試院修正

•明定加班補償方式
•值班（待命服勤）
納入加班範疇
•增訂加班補償評價
換算、補休假期限
及結算機制
•授權明確性

公務員人員保障法§23
（以下簡稱保障法）

公務員服務法§12
（以下簡稱服務法）

行政院配合訂定

（服務法§12 ③、⑥授權）

• 院屬公務員每日、月加
班時數上限例外規定

• 院屬輪班制人員辦公時
數、休息時間及休息日
數規定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
關（構）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服勤辦法）

（保障法§23 ⑤授權）

1.加班費支給基準
2.加班補償評價換算基
準

3.補休假期限
4.加班費支領時數限制

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
（以下簡稱支給辦法)

行政院訂定

公共任
務遂行



延長辦公時數
• 總辦公時數，每日上限12
小時（不完全等於每日加
班上限4小時）

• 每月加班上限60小時

辦公時數
每日8小時、每週40小時

一般人員

為搶救重大災害、處理緊
急或重大突發事件、辦理
重大專案業務，或辦理季
節性、週期性工作等例外
情形，延長辦公時數上限：
→由總統府、國家安全會
議及五院分別定之

一、訂定背景(2)

得再延長工時之條件

輪班輪休人員

更換班次連續休息時間
輪班制公務員更換班次時，至少應
有連續11小時之休息，但因勤務需
要或其他特殊情形，不在此限

服務法§12修正重點

①

③

⑤

⑥ 輪班輪休人員工時授權事項
以下事項由總統府、國家安全會
議及五院分別定之或授權所屬機
關（構）依其業務特性定之：

⑴辦公日中連續休息時數下限

⑵彈性調整辦公時數

⑶延長辦公時數上限

⑷更換班次時連續休息時間

⑸休息日數



公務員為辦理季節性、週期性工作之延長辦公時數，連同正常辦公時數，
每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延長辦公時數，每月不得超過八十小時。

公務員為搶救重大災害、處理緊急或重大突發事件、辦理重大專案業務
之延長辦公時數，連同正常辦公時數，每日不得超過十四小時；延長辦
公時數，每月不得超過八十小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因有急迫必要性，且機關（構）人力臨時調度有困難，不受每日辦
公時數上限十四小時之限制，惟不得連續超過三日。
二、因辦理特殊重大專案業務確有需要，行政院所屬二級機關、獨立機
關報經行政院同意，其他機關（構）經主管機關同意，延長辦公時數以
每三個月不超過二百四十小時控管之。

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
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 §4 規定

四條第一項

四條第二項

四條第三項
依第一項規定每日辦公時數超過十四小時，或每月延長辦公時數超過六十
小時者，除該項但書第二款規定外，應於事由發生之日起一個月內報主管
機關備查；依前項規定每月延長辦公時數超過六十小時者，應事前經主管
機關同意，並以二個月為限，必要時得再延長一個月。



二、規定介紹

辦理季節性

週期性業務

每日工時（正常＋加班）上限12小時

每月加班上限60小時

行政院所屬公務員

搶救重大災害、處理緊急或重大突發事件、辦理重大專案業務

①急迫必要、人力調度困難

 每日工時不受14小時之限

制（不得連續超過3日）；

每月加班上限80小時

 每日工時上限14小時

 每月加班上限80小時

②特殊重大專案

3個月加班上限240小時

（不受每月加班上限80小時

限制） 審慎評估運用

 每日工時上限12小時

 每月加班上限80小時

• 加班時數累計逾60小時

（不得超過80小時）

• 事由發生之日起１個月

內報主管機關備查

• 每日工時逾14小時或加班

時數累計逾60小時（不得

超過80小時）

• 事由發生之日起１個月內

報主管機關備查

• 行政院所屬二級機關、

獨立機關報行政院同意

• 其他機關（構）經主管

機關同意

• 加班時數累計逾60小時，

事前經主管機關同意

（不得超過80小時）

• 2個月為限（必要時得

再延長１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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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班補償與補休假期限

因單位確實必要範圍內之業務需要，
致無法於補休期限內休畢時，應結算
計發加班費。(須由公務人員舉證曾於
補休期限內向機關申請補休，並留存
機關曾否准事證)•又因預算之限制，
致無法以加班費結算，始得以公務人
員考績（成、核）法規規定之獎勵結
算應補休時數。

應於補休期限(2年)內休畢為原則。

第一項

公務人員保障法 §23

第三項



四、提醒事項(1)

覈實
加班

加班要件：經指派、法定辦公時數
以外、執行職務。

加班指派考量急迫、必要及合理性，
並應併同檢視同仁當月加班情形。

覈實加班



四、提醒事項(2) 落實公務員健康權之保障

落實
保障

 機關應定期自差勤系統檢視加班補休運用
情形，並透過於差勤系統建置加班補休屆
期預警功能，及按月產製加班補休報表等
方式，主動通知當事人及其單位主管，以
妥為及早規劃補休假事宜。

 如有明顯累積加班時數而未補休，或有將
屆期之情形者，機關應視業務需要積極與
當事人協調給予補休假。

 機關確實因必要範圍內之業務需要，致所
屬人員加班時數無法於補休期限內休畢，
產生應計發加班費之情形，建議先行規劃
編列相關經費，以減少平時考核獎勵辦理
結算之例外情形。



勞基法人員
延長工時相關規定



§32
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時外工作之必要，連同
正常工時1日不得超過12小時，每月不得超過46
小時。

勞動基準法 §32、 §35、 §36 規定

§35

§36

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

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1日為例假1日為
休息日。

原則週六為休息日，週日為例假日，
異於一例一休規定者，需事先提出申請核備。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如有差勤相關疑問歡迎
洽詢人事室229912#600


